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第10屆
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遴選作業暨實施計畫
1、 本計畫依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條第1項及第10條第2項規定。
2、 兒少諮詢代表設立及運作
(1) 兒少諮詢代表定位為政府規劃兒童及少年政策時之意見收集及表達學習性質。
(2) 兒少諮詢代表產生，由本局成立遴選委員會辦理之，該遴選委員會組成及兒少諮詢代表遴選作業方式由本計畫定之。
(3) 兒少諮詢代表幕僚作業、運作、培力及顧問，由社會局自行辦理或結合民間專業團體或人士共同協助之。
3、 兒少代表遴選資格
目前就讀、實際居住或設籍於本市，且就任第10屆兒少代表時未滿 18 歲（出生年為民國96年2月2日以後）之中華民國國民，對兒童及少年福利暨權益議題有興趣或關心，並具有參與公共事務、志願服務或社會公益團體活動之經驗者，惟具心智障礙（領有第一類身心障礙手冊）之兒少參與遴選年齡放寬為未滿22歲。
4、 兒少諮詢代表人數、任期及遴選原則
(1) 兒少諮詢代表設置以15至21人為原則，本屆任期自114年2月1日起至116年1月31日止。
(2) 兒少諮詢代表遴選時應兼顧年齡、性別、族群、身心障礙及區域分布之平衡及公平、公開等原則，並保障特殊身分兒少優先（如身心障礙、原住民、新住民、經濟弱勢家庭、家外安置兒少、司法少年等），前揭身分兒少應達30%且其中單一性別代表人數比例不得低於40%。
(3) 兒少諮詢代表依各自關心之議題分組，各組設聯絡人或組長，負責議題分組討論或團隊成員之聯繫。
5、 推薦報名方式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3年9月23日止（郵戳為憑）。
(2) 報名方式採單位推薦及自我推薦兩種方式:
1. 單位推薦：由兒童及少年事務相關團體、民間社會公益團體或學校單位進行推薦。
2. 自我推薦：由兒童及少年自我推薦。
(3) 相關推薦報名表單（如附件1）請以電腦WORD繕打，項目一為必填，項目二為推薦單位填寫，並連同相關佐證資料（參與公共事務、志願服務、社會公益團體活動之經驗），以A4規格紙張裝訂整齊（所送資料概不退還，請自行留底），掛號寄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東北區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6、 遴選審查說明
(1) 初審：由本局先進行書面資格初審，資格符合者提送遴選小組進行複審。
(2) 複審：由本局組成遴選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及面試，採擇優錄取，預計正取15至21名，備取若干名。
(3) 遴選評分標準：
1. 書面資料：自傳及經歷：佔20%；擔任兒少諮詢代表之自我期許：佔20%。
2. 面試：對公共議題的看法：佔30%；表達能力、臨場反應及主動性、積極性：佔30%。
7、 遴選小組之組成及複審方式
(1) 遴選小組由本市兒少福利促進委員會委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本府教育局、本局代表及委辦單位組成，共計10人。
(2) 遴選委員於遴選前保密，並依利益迴避原則迴避；遴選完成後公告遴選委員名單。
(3) 遴選小組需有1/2委員出席始得評審，每名兒少需有出席委員過2/3人數同意，始得當選。
8、 兒少諮詢代表之任務：
(1)  出席相關培訓課程、分組會議、參與公共事務等相關活動。
(2) 列席本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會議。
(3) 出席兒少諮詢代表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
(4) 會議時參與表達意見或提出報告。
(5) 得依本府府級任務編組委員遴選作業原則經遴選聘任為本市兒少代表委員。
9、 兒少諮詢代表為無給職，但集會及列席本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會議時得支給列席費。
10、 兒少諮詢代表運作所需經費由本府社會局編列預算支應。
11、 本市兒少諮詢代表如於任期內有違法或不當行為，情節重大足認其繼續執行職務不適當者，得由本局召開諮詢會議審議解聘。
12、 本計畫實務運作方式，詳如簡介（如附件2）。
13、 本計畫經首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第10屆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
報名表
 一、候選人報名表 
	基本 
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最近1個月彩色2吋照片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科別 
	 
	年級 
	 
	

	
	戶籍
地址
	 
	聯絡
電話
	 
	

	
	居住
地址
	 
	E-mail信箱
	 

	
	家庭或個人背景（有相關證明請檢附）
	□1.具身心障礙身份，障別：________，需要特殊協助事項：________
□2.具原住民身份，族別：________
□3.具新住民身份，外籍父或母之國籍別：________
□4.具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身份 
□5曾有家外安置經驗
□6.其他：________________ 
□7.無

	
	自傳及經歷
	
















《請以500至1,000字，簡明自我介紹，含個人學、經歷與參與公共事務、參與志願服務、參與社會公益團體活動之經驗》 

	
	擔任兒少諮詢代表之自我期許
	 一、希望投入的兒少福利議題及原因（300至500字）：














二、任期內時間之規劃運用：
（一）每月可參與兒少代表相關事務時間（請擇一勾選）：
□小於4小時    □4小時以上、未滿8小時    □8小時以上
（二）任期內時間規劃（請以100字內簡述學期間週間、週末及寒暑假時間安排）：











	（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無身分證者請用健保卡影本）
	
（身分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二、單位推薦具體說明 （自我推薦者免填）
	推薦單位
（自我推薦者免填）
 
	推薦單位名稱 
	 
	聯絡人職稱及姓名 
	 

	
	立案字號（公立學校免填） 
	 
 
	推薦單位印信 
	 

	
	
	
	
	 

	
	地址 
 
	  
 
	
	

	
	電話 
 
	 
	
	

	推薦理由
（推薦單位填寫，自我推薦者免填）
	

	
	1.本報名表請以電腦WORD繕打，連同候選人相關佐證資料於113年9月23日前以掛號寄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東北區）。如需聯絡，請電：1999*6972-6974（外縣市請打02-27208889*6972-6974），李科員。 
2.被推薦人學、經歷（參與公共事務、參與志願服務、參與社會公益團體活動之經驗）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一併寄送。 
3.推薦表及影印文件請用Ａ４規格紙張，文件裝釘整齊（所送資料概不退還，請自行留底）。 




附件2.            臺北市兒少諮詢代表計畫運作方式簡介
1、 辦理單位：由社會局公開遴選兒少諮詢代表，並委託「社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教會聯合會」辦理培力課程及協助兒少諮詢代表進行議題討論。
2、 議題討論：依兒少代表關心的議題分組進行討論及提案，第1至9屆議題分組摘述包含：
(1) 文化休閒組：關注青少年文化休閒空間、友善場地借用、身障兒少運動空間。
(2) 教育內容組：早自習、課後輔導、情感教育、性/性別教育、108課綱、學生回饋機制。
(3) 校園議題與學生權利組：校規、校園民主及學生自治、再申訴制度、服儀議題、不適任教師議題。
(4) 輔導資源組：學生需求與輔導室品質、心理衛生、污名化。
(5) 弱勢關懷組：藥物濫用、無障礙校園、安置機構兒少、青少年勞動權益。
3、 培力課程及交流活動：
(1) 每年辦理8至10次培力課程及1次培力營（2天1夜），邀請兒少福利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講授、分享經驗，內容如認識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議事規則、如何提案、青少年如何發聲、紀錄片標竿學習等，並依兒少代表需求酌予調整。
(2) 不定期舉辦青少年交流活動：與臺北市國、高中學生、其他縣市兒少諮詢代表進行交流、座談，分享彼此的公共參與經驗及對兒少議題的看法。
(3) 小組會議：依關心的議題分組進行討論、資料蒐集及提案準備事宜，會議時間由各小組協調。
4、 列/出席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為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政策，特設該委員會，每3個月召開會議一次，開會時間多為公務機關上班日。
5、 活動時間：
(1) 議題討論與培力課程多安排於週六、日上午或下午，每月至少一次。
(2) 如有列席兒少委員會之在學生，將由社會局協助以請公假方式出席。
6、 積極出席參與本計畫之兒少代表，市府將於任期結束前頒發感謝狀一只，以資嘉勉。惟出席率未能達50%之兒少將不另頒發感謝狀。

2

